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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洲熱帶鮪類委員會  第 90 屆會議 

（2016 年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於美國拉荷雅） 

 
C-16-03 太平洋黑鮪之決議 

聚集在美國加州拉荷雅之第 90 屆美洲熱帶鮪類委員會（IATTC）會議： 

考量太平洋黑鮪魚種資源同時在中西太平洋（WCPO）及東太平洋（EPO）所捕

撈； 

對北太平洋鮪類國際科學委員會（ISC）於2016年最新資源評估表達關切，其結

果顯示如下： 

 產卵群生物量（SSB）從1996年至2010年逐步下降； 

 雖然系群量維持在接近最低歷史水準且正處於開發率高於除FMED及Floss

外所有估計出之生物參考點，但下降趨勢自2010年後已開始停止； 

 若近年低補充量的情況持續，SSB降至低於所觀察到之歷史最低水準之風

險將提升；及 

 進一步減少漁獲死亡率，尤其是稚魚，將對實現恢復目標做出貢獻，如在

2024年有至少60%的機率重建SSB至歷史中位數。 

承認2012年ISC的資源評估顯示，兩個委員會應當考慮進一步減少漁獲死亡率及

各年齡層的漁獲量，以減少SSB降至低於其歷史最低水準之風險。 

憶起安地瓜公約第7條第1項C款，委員會應“根據可得之最佳科學證據制定措施，

以確保本公約涵蓋的魚類種群之長期養護與永續利用，及維持在或恢復到捕撈魚

種族群至最高持續產量之豐度水平…＂ 

也承認WCPO漁業（84%）對黑鮪在SSB比例上所造成之影響遠較EPO（16%）

漁業高，且前者近年來的成長率也相對大的多； 

確認考量兩個委員會（IATTC及WCPFC）在EPO及WCPO漁業對此資源之捕撈有

其責任及權限，為減少其範圍內之漁獲死亡率及確保資源之重建，有必要採取對

等、一致性且嚴格的管理措施； 

注意到，在符合IATTC第89屆年會指導意見之情況下，2015年12月1日IATTC主
席去信WCPFC秘書長，敦促WCPFC在其年會上考量，除其他事項外，發展一太

平洋黑鮪資源協調重建及管理計畫，及IATTC要求在2016年ISC資源評估後，與

WCPFC和有興趣各方參加聯合會議，以通過相稱之參考點； 

進一步注意到，根據2016年6月24日WCPFC北方次委員會（NC）主席與IATTC
秘書長之通函，NC主席提議召開IATTC/NC太平洋黑鮪管理聯合會議，並進一步

提議該會議可與2016年8月於日本福岡召開之下屆NC會議（NC12）期間舉辦；

及 

再次認知兩個委員會採取相稱及有效措施，以減少太平洋黑鮪整個年級群漁獲死

亡率的重要性，及在可行之最早時間內召開IATTC/NC太平洋黑鮪管理聯合會議

的重要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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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如下： 

1. 為檢視現行的管理措施，特別是最初的重建目標，及促進重建太平洋黑鮪系

群及該系群和相關漁業之長期管理架構等目標，CPCs 應與 WCPFC 協調，透

過一系列至少每年召開一次的聯合會議，並於 2016 年 8 月召開第一次會議

後，持續召開會議直到 CPCs 達到前述目標為止。 

2. 代表委員會的秘書長，應就 NC 主席的通函做出回應，並依下列關於架構及

目標之意見，同意初次 IATTC/NC 聯合工作小組會議： 

a、 IATTC 同意於 NC12 期間舉行聯合會議。 

b、 聯合會議應分別由 IATTC 及 NC 的一位代表共同主持。 

c、 會議應對觀察員開放。 

d、 會議結果應直接提報給 NC 及 IATTC 考量，使其得以藉由 IATTC 決議

及 WCPFC 養護管理措施之採納通過。 

e、 聯合會議的目標如下： 

i. 重新檢視目前管理措施與最初的重建目標，並在第一次聯合會議中

討論（i）在聯合主席情況下會議如何進行（ii）ISC 及 IATTC 科學

職員的各自角色及責任，及如何促進雙方更進一步的合作（iii）如

何舉行未來的聯合會議，包括每年舉辦一次會議之承諾。 

ii. 就太平洋黑鮪全洄游範圍（basin-wide）重建計畫與整個太平洋長

期管理架構之協調，及設計使資源回到商定之目標參考點，達成協

議。 

iii. 聯合會議應為兩個委員會發展建議，使 IATTC 及 WCPFC 能採納

以預警風險程度協調一致的管理目標，基於最佳科學實踐及最佳可

得科學之目標及限制參考點、各自公約之權限，以及包括事先已同

意之管理行動中，合適的候選漁獲量管控規則；及 

iv. 就候選之漁獲量管控規則透過管理策略評估予以測試，然後將最終

協調一致的漁獲量管控規則提送各自委員會通過，達成協議。 


